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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云新区管〔2024〕1 号

关于印发云浮新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
扶持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的通知

云浮新区各单位：

《云浮新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扶持发展专项资金申

报指南》已经新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实

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云浮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。

云浮新区管理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26 日

XQFG2024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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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新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扶持发展
专项资金申报指南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促进

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稳链强链补链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

业发展）云浮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园安排计划的通知》（粤

工信信软函〔2019〕1814 号）《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

展专项资金（稳链强链补链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）云浮

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园项目实施方案》《云浮新区（云浮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）促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若干政

策》（云新区管〔2021〕3 号），以及省、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

关于同意“云浮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园”项目延期的函等精

神，结合云浮新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（以下简称“信创”）产

业实际，云浮新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扶持发展专项资金

（以下简称“扶持资金”）共设立支持信创软硬件设备及电子

元器件等研发、生产、推广及应用，支持信创基础软件及应用

软件等研究、开发、推广及应用，支持为信创技术和产品提供

适配、测试、支撑等服务三个方向十个专题，具体如下：

方向一：支持信创软硬件设备及电子元器件等研发、生产、

推广及应用

方向内容：支持 CPU 芯片、服务器/PC、存储、交换机、

路由器及电子元器件等信创产业链软硬件设备的研发、生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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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及应用。

专题一：支持企业（项目）落地

专题内容：对在云浮新区落户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企

业（项目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等

在云浮新区范围内，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

良好的信创企业。

2.申报单位经营业务范围或项目实施内容应属于 CPU 芯

片、服务器/PC、存储、交换机、路由器及电子元器件等信创

产业链软硬件设备的研发、生产、推广及应用范围。

3.申报项目实施期应在 2019 年 12 月 1 日之后（以有关部

门出具的项目备案、核准或审批文件时间为准）。

4.申报单位应具备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（知

识产权如为授权专利/转让专利，应提供如授权/转让方停止授

权/转让不会导致技术和产品无法使用的证明材料）。

5.申报单位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具有技术优势或先进性，

已投入市场（提供销售合同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）。

6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服务团队，具备技术和产

品升级迭代能力，提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应用推广的服务和保障。

7.申报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服务运营模式可行，有较明确

的产业化路径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能支撑申报项目核心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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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发展。

8.申报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500 万元以上，固定资产投

资包括新建土建工程、购置设备、购买标准厂房费用（土地资

产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设备不属于固定资产，不包含关联企业

之间的交易费用），固定资产为 2019 年 12 月至申报通知发布

日前一个月期间的已转固的固定资产（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

间为准，票据不含税）。

9.申报项目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

专项政策的支持。

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不超

过其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30%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（项目）

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。

专题二：支持企业降低用电成本

专题内容：对在云浮新区落户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用电给

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等

在云浮新区范围内，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

良好的信创企业。

2.申报单位经营业务范围或项目实施内容应属于 CPU 芯

片、服务器/PC、存储、交换机、路由器及电子元器件等信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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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链软硬件设备的研发、生产、推广及应用范围。

3.申报单位应具备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（知

识产权如为授权专利/转让专利，应提供如授权/转让方停止授

权/转让不会导致技术和产品无法使用的证明材料）。

4.申报单位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具有技术优势或先进性，

已投入市场（提供销售合同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）。

5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服务团队，具备技术和产

品升级迭代能力，提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应用推广的服务和保障。

6.申报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服务运营模式可行，有较明确

的产业化路径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能支撑申报项目核心业

务的发展。

7.申报项目的用电为 2019年 12月至申报通知发布日前一

个月期间的用电（以用电缴费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）。

8.申报项目的用电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专项政策的支持。

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每度电给

予 0.15 元补助，单个企业（项目）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专题三：支持信创企业持续发展

专题内容：对在云浮新区落户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企

业（项目）销售收入给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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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云浮新区范围内，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

良好的信创企业。

2.申报单位经营业务范围或项目实施内容应属于 CPU 芯

片、服务器/PC、存储、交换机、路由器及电子元器件等信创

产业链软硬件设备的研发、生产、推广及应用范围。

3.申报单位应具备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（知

识产权如为授权专利/转让专利，应提供如授权/转让方停止授

权/转让不会导致技术和产品无法使用的证明材料）。

4.申报单位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具有技术优势或先进性，

已投入市场（提供销售合同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）。

5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服务团队，具备技术和产

品升级迭代能力，提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应用推广的服务和保障。

6.申报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服务运营模式可行，有较明确

的产业化路径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能支撑申报项目核心业

务的发展。

7.申报项目的销售收入为 2019年 12月至申报通知发布日

前一个月期间的销售收入（不包含关联企业之间的销售收入，

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）。

8.申报项目的销售收入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专项政策

的支持。

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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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年销售收入的 2%予以补助，单个企业（项目）补助最高不超

过 300 万元。

方向二：支持信创基础软件及应用软件等研究、开发、推

广及应用

方向内容：支持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、OA、ERP、

办公软件、政务应用、流版签软件等信创产业链基础软件及应

用软件的研究、开发、推广及应用。

专题一：支持企业（项目）落地

专题内容：对在云浮新区落户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企

业（项目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等

在云浮新区范围内，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

良好的信创企业。

2.申报单位经营业务范围或项目实施内容应属于操作系

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、OA、ERP、办公软件、政务应用、流版

签软件等信创产业链基础软件及应用软件的研究、开发、推广

及应用范围。

3.申报项目实施期应在 2019 年 12 月 1 日之后（以有关部

门出具的项目备案、核准或审批文件时间为准）。

4.申报单位应具备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（知

识产权如为授权专利/转让专利，应提供如授权/转让方停止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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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/转让不会导致技术和产品无法使用的证明材料）。

5.申报单位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具有技术优势或先进性，

已投入市场（提供销售合同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）。

6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服务团队，具备技术和产

品升级迭代能力，提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应用推广的服务和保障。

7.申报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服务运营模式可行，有较明确

的产业化路径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能支撑申报项目核心业

务的发展。

8.申报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300 万元以上，固定资产投

资包括新建土建工程、购置设备、购买标准厂房费用（土地资

产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设备不属于固定资产，不包含关联企业

之间的交易费用），固定资产为 2019 年 12 月至申报通知发布

日前一个月期间的已转固的固定资产（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

间为准，票据不含税）。

9.申报项目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

专项政策的支持。

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不超

过其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30%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（项目）

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专题二：支持企业降低用电成本

专题内容：对在云浮新区落户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用电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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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等

在云浮新区范围内，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

良好的信创企业。

2.申报单位经营业务范围或项目实施内容应属于操作系

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、OA、ERP、办公软件、政务应用、流版

签软件等信创产业链基础软件及应用软件的研究、开发、推广

及应用范围。

3.申报单位应具备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（知

识产权如为授权专利/转让专利，应提供如授权/转让方停止授

权/转让不会导致技术和产品无法使用的证明材料）。

4.申报单位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具有技术优势或先进性，

已投入市场（提供销售合同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）。

5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服务团队，具备技术和产

品升级迭代能力，提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应用推广的服务和保障。

6.申报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服务运营模式可行，有较明确

的产业化路径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能支撑申报项目核心业

务的发展。

7.申报项目的用电时间范围为 2019年 12月至申报通知发

布日前一个月期间（以用电缴费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）。

8.申报项目的用电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专项政策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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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每度电给

予 0.15 元补助，单个企业（项目）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专题三：支持信创企业持续发展

专题内容：对在云浮新区落户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企

业（项目）销售收入给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等

在云浮新区范围内，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

良好的信创企业。

2.申报单位经营业务范围或项目实施内容应属于操作系

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、OA、ERP、办公软件、政务应用、流版

签软件等信创产业链基础软件及应用软件的研究、开发、推广

及应用范围。

3.申报单位应具备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（知

识产权如为授权专利/转让专利，应提供如授权/转让方停止授

权/转让不会导致技术和产品无法使用的证明材料）。

4.申报单位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具有技术优势或先进性，

已投入市场（提供销售合同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）。

5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服务团队，具备技术和产

品升级迭代能力，提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应用推广的服务和保障。

6.申报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服务运营模式可行，有较明确



— 11 —

的产业化路径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能支撑申报项目核心业

务的发展。

7.申报项目的销售收入为 2019年 12月至申报通知发布日

前一个月期间的销售收入（不包含关联企业之间的销售收入，

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）。

8.申报项目的销售收入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专项政策

的支持。

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不超

过年销售收入的 2%予以补助，单个企业（项目）补助最高不超

过 300 万元。

方向三：支持为信创技术和产品提供适配、测试、支撑等

服务

方向内容：支持围绕信创技术和产品适配、测试、支撑等

环节，搭建技术和产品的适配测试支撑等环境，提供高效、优

质、专业的第三方适配、测试、支撑等服务。

专题一：支持企业（项目）落地

专题内容：对在云浮新区落户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企

业（项目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等

在云浮新区范围内，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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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的信创企业。

2.申报单位经营业务范围或项目实施内容应属于为信创

技术和产品提供适配、测试、支撑等服务范围。

3.申报项目实施期应在 2019 年 12 月 1 日之后（以有关部

门出具的项目备案、核准或审批文件时间为准）。

4.申报单位应具备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（知

识产权如为授权专利/转让专利，应提供如授权/转让方停止授

权/转让不会导致技术和产品无法使用的证明材料）。

5.申报单位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具有技术优势或先进性，

已投入市场（提供销售合同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）。

6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服务团队，具备技术和产

品升级迭代能力，提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应用推广的服务和保障。

7.申报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服务运营模式可行，有较明确

的产业化路径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能支撑申报项目核心业

务的发展。

8.申报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300 万元以上，固定资产投

资包括新建土建工程、购置设备、购买标准厂房费用（地资产

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设备不属于固定资产，不包含关联企业之

间的交易费用），固定资产为 2019 年 12 月至申报通知发布日

前一个月期间的已转固的固定资产（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

为准，票据不含税）。

9.申报项目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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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政策的支持。

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不超

过其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30%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（项目）

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专题二：支持企业降低用电成本

专题内容：对在云浮新区落户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用电给

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等

在云浮新区范围内，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

良好的信创企业。

2.申报单位经营业务范围或项目实施内容应属于为信创

技术和产品提供适配、测试、支撑或数据中心相关运营等服务

范围。

3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服务团队，具备技术和产

品升级迭代能力，提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应用推广的服务和保障。

4.申报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服务运营模式可行，有较明确

的产业化路径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能支撑申报项目核心业

务的发展。

5.申报项目的用电时间范围为 2019年 12月至申报通知发

布日前一个月期间（以用电缴费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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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申报项目的用电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专项政策的支持。

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每度电给

予 0.15 元补助，单个企业（项目）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专题三：支持信创企业持续发展

专题内容：对在云浮新区落户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企

业（项目）销售收入给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应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等

在云浮新区范围内，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

良好的信创企业。

2.申报单位经营业务范围或项目实施内容应属于为信创

技术和产品提供适配、测试、支撑等服务范围。

3.申报单位应具备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（知

识产权如为授权专利/转让专利，应提供如授权/转让方停止授

权/转让不会导致技术和产品无法使用的证明材料）。

4.申报单位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具有技术优势或先进性，

已投入市场（提供销售合同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）。

5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和服务团队，具备技术和产

品升级迭代能力，提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应用推广的服务和保障。

6.申报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服务运营模式可行，有较明确

的产业化路径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能支撑申报项目核心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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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发展。

7.申报项目的销售收入时间范围为 2019年 12月至申报通

知发布日前一个月期间（不包含关联企业之间的销售收入，以

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）。

8.申报项目的销售收入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专项政策

的支持。

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信创企业（项目），按不超

过年销售收入的 2%予以补助，单个企业（项目）补助最高不超

过 300 万元。

专题四：支持云计算大数据企业发展

专题内容：对云浮云计算数据中心运营的企业，按实际机

柜业务上架数给予补助。

申报要求：

1.申报单位运行管理规范、财务制度健全、经营状况良好。

2.申报单位应具备数据中心运营相关资质，并签订云浮云

计算数据中心经营相关合作合同或业务合同（提供合同等有关

证明材料）。

3.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中大型数据中心运营技术和服务

团队，具备数据中心市场营销推广的能力。

4.申报项目的补助为 2019年 12月至申报通知发布日前一

个月期间的机柜业务上架数，每个机柜每月补助 1000 元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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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的业务合同、机柜上架清单、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

准）。申报的项目未获得过其他相关财政专项政策的支持。

支持方式、强度：

事后奖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，按每个业务上架机柜

每月 1000 元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本申报指南所称扶持资金，是指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下达云浮新区管理委员会的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

专项资金（稳链强链补链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）（粤工

信信软函〔2019〕1814 号）支持云浮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园

项目——“云浮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园”项目中的扶持资金。

本申报指南自 2024 年 3 月 26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。

云浮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4年3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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